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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0）德文旅字第2号
对德宏州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9号建议的答复
凤英代表：
   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非遗物质文化传承人保护的建议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对我州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工作的关注与支持。

德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特征显著，门类齐全丰富，五种世居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近年来，在文化旅游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关心支持下，我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截至2019年底，我州共有1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，即《傣族剪纸》项目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3项，传承人14名（去世5人）；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4项，传承人65人（去世18人）；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1项，传承人91人（去世15人）；县（市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12项，传承人202人（已故20人）。州级挂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傣剧”传习所（点）有7个、“德昂族浇花”节传习所（点）有3个、“目瑙斋瓦”传习所有13个、“傣族泼水节”传习所有6个、“达古达楞格莱标”传习所有5个、县市级挂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学校、所（点）67个，真实记录和展示了德宏各族人民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宝贵财富，从而实现了对我州文明的活态保护与可持续传承。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性，而非遗项目传承人是活态传承的唯一载体，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又是传承人中的杰出代表，他们掌握着每一个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及精湛艺术。德宏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人每年补助2万元、省级传承人每人每年补助8000元，分别由中央和省财政负责，列入预算。2009年，德宏州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十二次常务会议决定，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和扶持，将德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扶持补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州级非遗传承人每人每年补助2000元，县市级传承人补助1500元。自2010年开始，州级传承人补助经费发放一直延续至今，县级传承人补助经费根据县市级财政情况进行补助，目前芒市每人每年补助1500元、瑞丽1500元、盈江1500元、梁河1000元。

   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经费补助是打造德宏州文化软实力的根本，州级及各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、文化馆（非遗保护中心）在积极为非遗传承人争取经费的同时，也在不断努力解决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不足。

    在今后的非遗传承保护和传承人保护工作中，作为文化传承保护工作部门，我们将继续努力，让非遗传承人有更可靠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撑，从而能正常开展非遗传承保护活动，专心教习民族民间技艺，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，发扬悠久灿烂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。

再次衷心的感谢您对我州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工作的关心支持，也希望您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、关注我州的文化工作，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10日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何秀芳 13578279066）

抄送：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州政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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